关于填写学校2003年度科普工作统计报表的通知

各系、部、处、室：

根据沧州市教育局转发市科技局沧科文字[2004]18号文件的要求，各相关单位填报2003年度本单位科普工作统计表。希望我院各系、部、处、室按照下发表格要求，认真如实地填写，并与2004年4月12日前报科研处，由科研处汇总后报市科技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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